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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序 
為近乎名存實亡的 

交互詰問注入活水 

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自2003年9月引入交互詰問
制迄今已經超過20年，但是交互詰問制度的實務運
作狀況，在卷證併送制的困境及司法實務的需求

下，被認為是已經近乎名存實亡。而關於「異議」

的實務操作，更是交互詰問制度運作中，受創最重

的操作環節。畢竟「異議」會中斷程序進行及拉長

程序所需時間，是屬於會嚴重影響審判效率的程序

操作，而這樣的程序作為，往往是審判者最不樂見

的，也因此，時有見聞審判長在交互詰問開始前或

過程中，曉諭檢、辯雙方儘量不要異議或概括限制

檢、辯雙方異議權的奇特現象。 

然而，「異議」在交互詰問的運作上，是非常

重要的程序設計，「異議」能夠有效運作，才有機

會避免詰問者藉由錯誤或不當的提問導出悖於真實

的證言，一旦「異議」被不當的限制或剝奪了，也

代表交互詰問的防止錯誤機制無法有效運作，交互

詰問將難以完整發揮其功能及達到所欲達成的效

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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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實務上「異議」無法有效運作的困境，就

辯護人而言，最能有效解消異議受限困境的方式，

不外就是提升交互詰問時異議的正確性和精緻度，

畢竟在異議不受歡迎的操作環境下，唯有正確、必

要且理由充足的異議才有可能使審判者不得不接受

異議的提出，當辯護人提出的異議是無可挑剔的，

審判者也就難以任意的駁回辯護人所提出的異議。

而異議的正常導入，所代表的是錯誤或不當的提問

有機會被有效阻絕，如此一來，交互詰問自然能回

到正常及合理的軌道及規則。 

本書出版的目標，就是要提供辯護人可以快速

查找的異議手冊，使辯護人能夠在法庭上正確、必

要且理由充足的提出異議，讓異議能夠從司法實務

近乎名存實亡的困境中重新復活，進而使交互詰問

的異議操作有其意義，並使交互詰問制度能夠有效

運作。異議的有效行使正如同是交互詰問的活水，

可以讓交互詰問有效運作，本書的出版期許也是以

此為本，希冀藉由喚回異議的正常運作，讓交互詰

問從近乎名存實亡，回復為發現真實的利器。 

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以「保障人權，促進刑

事法制建設，增進律師專業刑事辯護技術，提升社

會各界對於刑事辯護議題之關注與研究」為成立宗

旨，長期以來除了關注人權、法治外，亦致力於增

進律師專業刑事辯護技術，本書即為本協會為增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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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師專業刑事辯護技術所出版的第一本專書，期能

為刑事辯護技術的提升略盡棉薄之力。 

最後，必須一提的是，這本書能夠順利出版有

賴於本協會出版委員會全體委員的無私付出，除了

陳明律師、陳奕廷律師、林煜騰律師、鄭嘉欣律

師、Thomas王緯華顧問、沈元楷律師、周威良律
師、莊巧玲律師、陳又新律師、陳宏奇律師、謝祥揚

律師、簡陳由律師等人提供珍貴素材及長時間的共

同討論外，也要特別感謝本協會前理事長尤伯祥律

師在就任大法官前，為本書提供撰寫建議及參與相

關討論；而本協會的前執行長劉佩瑋律師及前執行

秘書游鈞量、李宜蓁、執行秘書陳莉蓁也為了成就

本書的出版，付出大量的心力，沒有大家的共同努

力和無私的付出就沒有這本書，於此由衷的感謝所

有為本書付出的所有夥伴。 
 

律師 
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 

林俊宏 
2024年12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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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交互詰問概論 

一、 交互詰問流程 

 
刑訴法第 166條  

Ⅰ當事人、代理人、辯護人及輔佐人聲請傳喚之證

人、鑑定人，於審判長為人別訊問後，由當事

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直接詰問之。被告如無辯護

人，而不欲行詰問時，審判長仍應予詢問證人、

鑑定人之適當機會。 
Ⅱ前項證人或鑑定人之詰問，依下列次序： 

一、先由聲請傳喚之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為

主詰問。 
二、次由他造之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為反詰

問。 
三、再由聲請傳喚之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為

覆主詰問。 
四、再次由他造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為覆反

詰問。 
Ⅲ前項詰問完畢後，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，經

審判長之許可，得更行詰問。 
Ⅳ證人、鑑定人經當事人、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完

畢後，審判長得為訊問。 
Ⅴ同一被告、自訴人有二以上代理人、辯護人時，

該被告、自訴人之代理人、辯護人對同一證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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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人之詰問，應推由其中一人代表為之。但經

審判長許可者，不在此限。 
Ⅵ兩造同時聲請傳喚之證人、鑑定人，其主詰問次

序由兩造合意決定，如不能決定時，由審判長定

之。 

  
交互詰問的詰問類型主要有主詰問與反詰問之

分。主詰問是指先為詰問者的提問，無論何人先為

詰問，先詰問者的提問都稱作「主詰問」，他造的

詰 問 則 稱 為 「 反 詰 問 」 ， 而 後 依 次 為 「 覆 主 詰

問」、「覆反詰問」。 

交互詰問的流程是遵循「傳者先問」的規則，

亦即若是檢方所傳的證人、鑑定人，則由檢方先進

行主詰問，再由辯方進行反詰問；若有必要，再由

檢方進行覆主詰問，而辯方為覆反詰問。反之，若

該證人、鑑定人為辯方聲請傳喚，則檢、辯的詰問

順序對調，由辯方先進行主詰問，再由檢方進行反

詰問，依此類推。待兩造詰問完畢，則由法院訊問

（刑訴法第166條第4項）。如果檢、辯雙方皆有聲

請傳喚證人或鑑定人，此時詰問次序應由兩造合意

決定之（刑訴法第166條第6項）；反之，如果兩造

皆不傳喚，審判長仍有本於職權調查之主動權限，

或依澄清義務傳喚證人或鑑定人（刑訴法第16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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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項 ） ， 並 由 審 判 長 先 為 訊 問 。 待 法 官 訊 問 完

畢，若檢察官、辯護律師或被告認為有必要，可以

請求法官准許向該證人、鑑定人為詰問，此時的詰

問實具「反詰問」性質。此時由何人先行詰問，由

審判長定之（刑訴法第166條之6）。 

二、 詰問準備 
一般而言，準備交互詰問須先確定個別案件理

論。案件理論指的是針對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，

提出有利於被告的一套說詞。案件理論包括說明案

件過程的事實主張、證明該事實主張的所需證據、

對於這個事實版本所主張的法律評價等等。確定案

件理論後，可以預擬提問以期詰問過程順利流暢。

不過，熟悉詰問技巧後，若想要確保詰問獲得預期

功效，可以詰問目標作為準備重點。 

主詰問目標是指從案件理論拆解的各個事實要

件，也就是詰問者希望透過詰問能夠證明的事項。

從詰問目標來看，若是無法從證人身上，找到適合

的詰問目標時，可能即須重新考慮是否應該要詰問

這位證人。在設想具體問題時應將問題圍繞著這個

主題，讓每個問題都有助於實現詰問目標。如此可

讓整場詰問流暢且有組織、次序，以利於達成目

標。如此一來，聽眾可以順著詰問者的引導，逐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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